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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震职〔2018〕120 号 

 
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

关于进一步推进党政联席会议议事制度的决定 
 

为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，实行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，进

一步推进我校领导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，现将内容修订如下： 

一、党政联席会议是在党委书记、校长领导下，组织召开的

党政领导干部联席会议。一般每周召开一次，遇特殊情况可提前、

延后或增加，每月最后一周召开党委会。 

    二、党政联席会议由校长、党委书记共同主持召开。根据会

议的内容，有关部门领导和与会议议题相关的人员列席参加。 

    三、联席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审议决定涉及学校生存与发展、

重大决策、重要工作等问题，布署、调整、组织、实施工作任务

和重大事项。 

    （一）学院生存与发展的重大事项 

        1.重要的基本建设项目，维修项目； 

        2.固定资产的购置； 

        3.学院内部重要政策制定。 

    （二）重要的干部人事调动使用 

        1.中层干部的提拔、院内调配、任职； 

        2.教职工调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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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3.教职工重要奖惩事项。 

    （三）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

        1.年初工作计划，年终工作总结； 

        2.教代会提案解答及落实提案； 

        3.市级以上迎检项目，现场会议，科研课题，省级以上学

习人员汇报，确定市级以上各类表彰人员； 

        4.党委交办及建议的重大工作事项。 

    （四）其他涉及学校工作的重大工作事项 

    四、对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，班子成员要事先做好准备，并

提出初步意见或建议。特殊情况不能执行时，要及时向主要校领

导汇报反映，以便视其具体情况进行调整。 

    五、各位校领导要坚决贯彻会议的工作意见，个人有不同意

见，可以反映，未经采纳要坚决执行集体意见，并根据规定时限

抓落实，执行中和完成后要及时向主要校领导进行汇报，以便统

筹协调工作情况。 

    六、为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，班子成员要认真遵守会议制

度，按时参加会议，积极贯彻会议决议，保证全院各项工作的协

调顺利进行。 

    七、校监事会成员列席党政联席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29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8 年 12月 29日印发         


